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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經重列）

營業額 六億六千八百萬港元 十億五千四百萬港元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一億一百萬港元 三億九千二百萬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 港幣三角八仙 港幣一元四角六仙

每股中期股息 港幣一角二仙 港幣三角

業務回顧及前景
‧ 瑞安房地產帶來可觀的盈利貢獻，有助集團落實在中國內地市場持續拓展業務。

‧ 瑞安建業與拉法基成立合資企業，標誌著集團已貫徹成為具領導地位之內地優質水泥供應

商的長遠策略。

‧ 創業基金投資組合的價值有所增長，為集團帶來良好回報。

‧ 香港建築業務的業績有所改善。

‧ 集團與其他企業組成財團，以優惠的價錢購入一幢位於大連市的未完成的甲級辦公樓，標誌

著集團充份利用本身的建築專長及經驗，開展新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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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Shui On Construction and Materials Limited）（「本公司」或「瑞安建業」）董
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經重列）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668 1,05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417 437

1,085 1,491

集團營業額 4 668 1,054

其他收入 24 14

製成品、半製成品、在建工程、
待售物業及發展中物業之存貨變動 88 4

原料及消耗品 (91) (211)
員工成本 (121) (176)
折舊與攤銷費用 (5) (19)
分判、勞工及其他費用 (531) (734)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 (7)
財務費用 (29) (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27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4) 205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108 (3)

除稅前溢利 107 395
稅項 5 (5) (2)

期間溢利 6 102 393

下列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01 392
少數股東權益 1 1

102 393

股息 7 33 81

每股盈利 8
基本 0.38港元 1.46港元
攤薄 0.21港元 1.44港元

每股中期股息 0.12港元 0.3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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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5 26
預付土地租賃款 4 18
負商譽 – (1)
共同控制實體 1,259 930
聯營公司 9 2,007 1,714
證券投資 – 13
以公平值誌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10 49 –
界定退休福利資產 18 10

3,352 2,710

流動資產
存貨 15 14
待售物業 56 56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11 516 566
在建工程客戶欠款 94 74
共同控制實體欠款 554 492
撥回稅項 1 7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66 58

1,302 1,267
待售非流動資產 12 20 –

1,322 1,26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3 549 540
在建工程欠客戶款項 128 195
欠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28 24
欠關連公司款項 3 –
應付稅項 5 2
須於一年內償還銀行貸款 494 254

1,207 1,015

流動資產淨值 115 252

3,467 2,96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270 269
儲備 1,834 1,664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總額 2,104 1,933
少數股東權益 43 29

2,147 1,96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320 1,000

3,467 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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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股份 物業 少數
股本 溢價賬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繳入盈餘 商譽 負商譽 保留溢利 儲備基金 其他儲備 購股權儲備 合計 股東權益 股本總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如前所列 268 557 19 2 197 (3) 1 345 1 – – 1,387 29 1,416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 (19) – – – – (1 ) – – – (20) – (20)

－經重列 268 557 – 2 197 (3) 1 344 1 – – 1,367 29 1,396

香港以外業務財務報表換算後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 – – – – – – – (1) – (1)

於股本中直接確認之開支 – – – (1) – – – – – – – (1) – (1)
期間溢利 – – – – – – – 392 – – – 392 1 393

期間確認之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1) – – – 392 – – – 391 1 392

發行股份溢價 – 2 – – – – – – – – – 2 – 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 – – (7 ) (7)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268 559 – 1 197 (3) 1 736 1 – – 1,760 23 1,783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如前所列 269 566 21 – 197 (3) 1 674 1 231 – 1,957 29 1,986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 – (21) – – – (1 ) 132 – – 1 111 – 111

－經重列 269 566 – – 197 (3) – 806 1 231 1 2,068 29 2,097

香港以外業務財務報表換算後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0 – – – – – – – 10 – 10

直接於股本中確認之收入 – – – 10 – – – – – – – 10 – 10
期間溢利 – – – – – – – 101 – – – 101 1 102

期間確認之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10 – – – 101 – – – 111 1 112

發行股份 1 – – – – – – – – – – 1 – 1
發行股份溢價 – 4 – – – – – – – – – 4 – 4
已派股息 – – – – – – – (81 ) – – – (81) – (81)
確認以股份結算之股權支付 – – – – – – – – – – 1 1 – 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 – – 13 13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270 570 – 10 197 (3) – 826 1 231 2 2,104 43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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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使用）之現金淨額 39 (18)
投資活動使用之現金淨額 (497) (792)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466 258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之淨額增加（減少） 8 (55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58 639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66 87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66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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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集團之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以公平值或重估值（如適用）計量外，簡明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

除下述者外，簡明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相符。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以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會計期間生效。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及權益變動表之呈列方式有所變更。尤其是少數股東權益及應佔聯營公司／共同控制實體

稅項之呈列方式已經更改。呈列方式之變動已追溯應用。

誠如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披露，本集團已選擇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及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21號所得稅  －  已重估不可折舊資產之撥回。於本期間，

本集團已採用其餘所有現時已頒佈並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出現變更，有關變動會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

間業績之編製及呈列方式構成影響：

業主自用之土地租賃權益
於過往期間，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包括在物業、機器及設備，並利用成本值或重估值計量。於本期

間，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土地及樓宇租賃之土地及樓宇部

份視乎租賃類別獨立入賬，除非有關租賃款未能可靠地分配為土地或樓宇部份，在此情況下則一概視

為融資租賃。若能就租賃款可靠地分配為土地或樓宇部份，於土地之租賃權益應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

下之預付土地租賃款，並以成本入賬及按租期以直線法攤銷。是項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應用，惟並無重

大財務影響。此外，若未能可靠地分配土地或樓宇部份，於土地之租賃權益則繼續入賬列為物業、機器

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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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

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作追溯應用。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對在本集團之財務報

表中呈列金融工具之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根據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香

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一般不容許對金融資產及負債進行追溯確認、終止確認或計量。因實行香港會計準

則第39號而產生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分類及計量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

範疇內）之有關過渡條文。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遵照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將證券投資

列賬之基準處理方法將其債務及股本證券分類及計量。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債務或股本證券之

投資乃分類作「投資證券」、「其他投資」或「持至到期投資」（如適用）。「投資證券」以成本減去資產耗

蝕減值（如有）列賬，而「其他投資」則以公平值計量，未變現盈虧會包括在溢利或虧損。持有至到期日

投資按經攤銷成本減去資產耗蝕減值（如有）列賬。由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依照香港會計準

則第39號將其債務及股本證券分類及計量。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資產分類為「以公平值誌入

損益賬之金融資產」、「可出售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至到期金融資產」。分類方式視乎

收購資產之目的而定。「以公平值誌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及「可出售金融資產」以公平值列賬，其公平

值變動分別於損益賬及股東權益內確認。「貸款及應收款項」及「持至到期金融資產」採用實際權益法

按經攤銷成本計量。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依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將其債務及股本證券分類及計量。於二

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已以賬面值呈列之資產及負債已重新分類為以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惟對

本集團之保留溢利並無重大影響。

債務及股本證券以外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由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將其債務及股本證券以外之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以往不屬於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範圍）分類及計量。誠如上文所述，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將金融資產分類為「以公平值誌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可出售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

至到期金融資產」。金融負債一般分類為「以公平值誌入損益賬之金融負債」或「以公平值誌入損益賬

之金融負債以外之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以實際權益法按經攤銷成本列賬。本

集團之保留溢利已對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資產或負債之賬面值作出四百萬港元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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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支付
於本期間，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權支付，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規定倘本集團以股

份或享有股份之權利交換所購買之貨品或獲取服務（「股權結算交易」），或交換其他價值等同於特定

數目股份或享有股份之權利之其他資產（「現金結算交易」），則須確認開支。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乃關乎本公司董事及僱員購股權於授出購股權當日釐定之公平值於歸屬期內支

銷。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前，本集團僅於購股權行使後始確認其財務影響。本集團已就二零

零五年四月一日或之後授出之購股權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就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前授出之

購股權而言，本集團根據有關過渡條文，並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

之前授出之購股權及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歸屬之購股權。然而，

本集團仍須對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但並未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歸屬之購股權追溯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比較數字已經重列（財務影響見附註3）。

業務合併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對協議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之業務合併所產生之商譽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之過渡條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過渡條文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商譽
於過往期間，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前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乃於儲備內呈列，而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一

日後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已被資本化及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有關過渡條文。先前於儲備中確認之商譽會繼續於儲備內呈列，並於與商譽有關之業務出售或於

與商譽有關之現金產生單位減值時轉撥至本集團之保留溢利。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因收購產生之

商譽乃按成本減累計資產耗蝕虧損（如有）於初步確認後計量。二零零四年之數字並無重列。

於本期間，本集團亦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規定將商

譽視作外國業務之資產及負債處理，並按各結算日之收市匯率換算。過往，因收購外國業務而產生之商

譽會於各結算日按以往匯率申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之有關過渡條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前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會視作本集團之非貨幣外幣項目處理，故並無作出前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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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被收購公司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平淨值之權益高於成本之溢額（前稱「負商譽」）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凡本集團於被收購公司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平淨值之權益

超逾收購成本（「收購折讓」），則有關溢額則於進行收購之期間內即時於損益賬中確認。於過往期間，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前因收購而產生之負商譽乃於儲備內持有，而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後因收購

而產生之負商譽則呈列為資產扣減，並根據導致結餘之情況分析解除至收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之有關過渡條文，本集團已終止確認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所有負商譽（其中包括過往記錄於

儲備內之一百萬港元及過往列作資產扣減之一億三千一百萬港元），導致保留溢利相應增加。

被收購公司之或然負債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倘被收購公司之或然負債之公平值能可靠地計量，則會於收購當日確認

有關或然負債。過往，被收購公司之或然負債不會與商譽分開獨立確認。此外，由於已對協議日期為二

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收購事項追溯應用經修訂之會計政策，故並無重列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

會計處理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公平值之選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礦產資源之勘探及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5號 解除運作、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所產生

權益之權利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6號 參與特定市場（廢物、電業及電子設備）

所產生之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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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正評估此等修訂、新準則及新詮釋於初次應用期間之影響。本集團尚未能確定採納此等修訂、

新準則及新詮釋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i) 會計政策變動對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之影響如下：

採納下列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百萬港元 第39號 第2號 合計

期間溢利增加／（減少）：

其他收入 7 – 7

員工成本 – (1) (1)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8) – (8)

除稅前溢利 (1) (1) (2)

稅項 – – –

期間溢利 (1) (1) (2)

下列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 (1) (2)

少數股東權益 – – –

(1) (1) (2)

(ii) 會計政策變動對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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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會計政策變動對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累

計影響概述如下：

香港 香港 香港財務 香港 香港財務
綜合資產 於二零零五年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報告準則 於二零零五年 會計準則 報告準則 於二零零五年
負債表項目 三月三十一日 第1號調整 第17號調整 第2號調整 三月三十一日 第39號調整 第3號調整 四月一日

（如前所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 72 – (46 ) – 26 – – 26
預付土地租賃款 – – 18 – 18 – – 18
負商譽 (1) – – – (1) – 1 –
共同控制實體 930 – – – 930 7 89 1,026
聯營公司 1,714 – – – 1,714 (3 ) 41 1,752
證券投資 13 – – – 13 (13 ) – –
以公平值誌入損益賬之

金融資產 – – – – – 13 – 13
須於一年內償還銀行貸款 (56) (198 ) – – (254) – – (254)
銀行貸款 (1,198) 198 – – (1,000) – – (1,000)
遞延稅項負債 (4) – 4 – – – – –

合計 1,470 – (24 ) – 1,446 4 131 1,581

物業重估儲備 21 – (21 ) – – – – –
保留溢利 674 – (3 ) (1 ) 670 4 132 806
負商譽 1 – – – 1 – (1 ) –
購股權儲備 – – – 1 1 – – 1

合計 696 – (24 ) – 672 4 131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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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業務對營業額與業績作出以下分析：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建築及樓宇 建築材料 物業投資
保養工程 銷售 物業發展 及其他 抵銷 綜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664 3 – 1 – 668
集團內部銷售 3 – – – (3) –

集團營業額 667 3 – 1 (3) 668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45 366* – 6 – 417

合計 712 369 – 7 (3) 1,085

集團內部銷售是以共同協定之價格作交易。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營業額包括本集團在重慶和貴州（三億四千四百萬港元）及南京（四百萬港

元）之水泥業務所佔之營業額。

業績
分類損益 46 (22) 10 (15) 19

利息收入 13
財務費用 (2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水泥業務

－貴州 – 11 – – 11
－重慶 – (39) – – (39)
－南京 – (8) – – (8)

創業基金投資 – – – 32 32
(4)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之物業發展 – – 108 – 108

除稅前溢利 107
稅項 (5)

期間溢利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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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建築及樓宇 建築材料 物業投資 建築材料
保養工程 銷售 物業發展 及其他 貿易 抵銷 綜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833 135 2 7 77 – 1,054

集團內部銷售 – 41 – – – (41) –

集團營業額 833 176 2 7 77 (41) 1,05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58 371* – 8 – – 437

合計 891 547 2 15 77 (41) 1,491

集團內部銷售是以共同協定之價格作交易。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營業額主要包括本集團在重慶與貴州（三億六百萬港元）及南京（三千八百

萬港元）之水泥業務所佔之營業額。

業績
分類損益 26 (87) 5 (5) (11) (72)

利息收入 4

財務費用 (6)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7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水泥業務

－貴州 – 7 – – – 7

－重慶 – (10) – – – (10)

－南京 – (18) – – – (18)

創業基金投資 – – – 229 – 229

其他 – (3) – – – (3)

205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於中國之物業發展 – – (3) – – (3)

除稅前溢利 395

稅項 (2)

期間溢利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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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不計產品／服務來源，而按地域市場對營業額與除稅前溢利作出以下分析：

地域市場之營業額 除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經重列）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香港 658 958 13 (24)

中國其他地區 10 96 6 (48)

668 1,054 19 (72)

利息收入 13 4

財務費用 (29) (6)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 (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27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4) 205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108 (3)

107 395

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經重列）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5 4

遞延稅項 – (2)

5 2

香港利得稅根據本期間估計之應課稅溢利按稅率百分之十七點五（二零零四年：百分之十七點五）計算。

香港境外之利得稅（如有）乃按有關司法權區現行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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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間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經重列）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折舊：

物業、機器及設備 5 1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耗蝕減值 – 23

存貨撥備 1 6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撥備 2 4

遣散費撥備 – 4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29 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稅項

（已包括在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1 1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已包括在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41 –

對共同控制實體欠款之推算利息收入 (7) –

7.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角二仙（二零零四／零五

年度：每股港幣三角）。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已派股息 81 –

擬派二零零五／零六年度之中期股息

每股港幣一角二仙（二零零四／零五年度：每股港幣三角） 33 81

二零零四／零五年度末期股息為每股港幣三角（二零零三／零四年度：每股港幣二角七仙半），合共八

千一百萬港元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派付（二零零三／零四年度：七千四百萬港元已於二零零

四年十月五日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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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經重列）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101 392

聯營公司可能有攤薄影響之普通股：

可轉換可贖回參與次級優先股之股息收入 (10) –

根據每股盈利之攤薄而對應佔聯營公司損益所作之調整 (34)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之盈利 57 392

百萬股 百萬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0 268

可能有攤薄影響之普通股：

購股權 7 4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7 272

9. 聯營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佔資產淨值 1,617 1,470

可轉換可贖回參與次級優先股 390 244

2,007 1,714

10. 以公平值誌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海外股本性非上市投資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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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本集團已制訂明確之信貸政策，一般信用期由三十天至九十天。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收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撥備）及其賬齡分析：

九十天以內 128 175

九十一天至一百八十天 2 8

一百八十一天至三百六十天 4 9

超過三百六十天 9 11

143 203

應收保留工程款項 90 10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83 263

516 566

12. 待售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6 –

預付土地租賃款 14 –

20 –

出售上述資產所得款項預期超逾有關資產之賬面值，因此，並無確認減值虧損。

13.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付賬款及其賬齡分析：

三十天以內 27 67

三十一天至九十天 5 17

九十一天至一百八十天 1 2

超過一百八十天 5 2

38 88

應付保留工程款項 106 11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05 341

549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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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本 股份數目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法定股本
於期／年初及期／年末 400 400 400 4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期／年初 269 268 269 268

已行使之購股權 1 1 1 1

於期／年末 270 269 270 269

15. 購股權
本公司為本集團之合資格僱員設有購股權計劃。有關本期間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期初尚未行使 28,922,000

於期內授出 1,154,000

於期內行使 (804,000)

於期內取消 (7,853,000)

於期內作廢 (1,826,000)

於期末尚未行使 19,593,000

如附註2所述，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權支付為購股權入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2號，於授出日期釐定授予僱員之購股權公平值於歸屬期內攤銷，並於本集團之購股權儲備作相應

調整。本會計期間已確認之購股權支出為一百萬港元。本集團之購股權儲備亦已作相應調整。

本公司股份於緊隨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授出二零零五年購股權）當日之收巿價為9.25港元。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購股權獲得行使當日前之加權平均收巿價為9.4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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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於財務報表中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已訂立履約擔保書 168 163

因銀行授予共同控制實體之一般信貸而作出之擔保

－已動用金額 309 317

17. 資本承擔
(i)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分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已授權但沒有簽合約 162 44

已簽合約但沒有撥備 967 1,035

(ii) 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簽訂一項框架協議、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一日訂

立一項買賣協議，並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及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訂立若干新協議，以投資

於一間將會成立之中外合營企業，用作收購中國雲南省若干水泥廠之股權。

本集團將於該合營企業持有百分之八十股份，而該合營企業之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十億元（約九

億六千二百萬港元）。於簽訂框架協議時已支付人民幣八千萬元（約七千六百萬港元）按金。於中

央政府之相關機構授出有關成立該合營企業之批准後，本集團將進一步向合營企業出資人民幣七

億二千萬元（約六億九千二百萬港元），即本集團應佔資本百分之八十減已支付之按金人民幣八

千萬元（約七千六百萬港元）之數額。若未能成立合營企業，按金可於十個營業日內全數退還。有

關該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之通函內。

本集團已向Lafarge S.A.授出收購本集團於該合營企業之百分之五十權益的選擇權，而該選擇權

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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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Olympio Corporation（「Olympio」）訂立協議，

據此，本集團將根據協議之條件向Olympio收購其於TH Industrial Management Limited（「THIML」）

之百分之五十權益（其餘百分之五十權益現時由本集團持有），代價為人民幣二億七千萬元（約二

億六千萬港元）。THIML為本集團於中國重慶之水泥業務之控股公司，重慶之水泥業務包括年生產

能力總額最高可達六百一十萬噸之乾法旋𡌺及濕法旋𡌺水泥廠，以及年生產能力最高可達約五十

萬立方米之預拌混凝土廠。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人民幣五千四百萬元（約五千二百萬港元）

已根據協議支付。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本公司亦與Lafarge S.A. 之全資附屬公司Financiere Lafarge組成策略

聯盟，據此，本集團將會初步作現金出資人民幣九千萬元（約八千七百萬港元）（可予調整），及將

若干共同控制實體（「出資實體」）於中國水泥業務之權益注入將由本公司及Financiere Lafarge成

立之合資公司，以換取合資公司之百分之四十五股權。出資實體之經營業績載於上述附註4分類資

料項下之「建築材料銷售」。

有關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通函內。

18.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19. 有關連人士之交易
(i) 期間內，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薪金及津貼 17 15

退休福利成本 1 1

1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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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期間內，本集團與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入：

利息收入 4 2

建築材料銷售 – 3

成本及費用支出：

建築／分判工程 4 16

建築材料供應 2 6

(iii) 本集團獲Shui On Company Limited（「SOCL」）全資附屬公司瑞安集團有限公司特許，以非專屬

性、免繳付專利權為使用費基準，無限期使用「Shui On」、「瑞安」及／或海鷗商標。

(iv) 期間內，本集團收取若干共同控制實體之股息收入一億一千一百萬港元（二零零四年：五千九百

萬港元）。

(v) 期間內，本集團收取聯營公司之可轉換可贖回參與次級優先股股息一千萬港元（二零零四年：無）。

20. 結算日後事項
(i) 根據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之法定股本透過增設

六億股每股面值一港元之全新未發行股份而由四億港元增至十億港元。該等全新未發行股份與本

公司現有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ii) 本集團以現金代價人民幣二億七千萬元（約二億六千萬港元）向Olympio收購THIML百分之五十權

益，另與Financiere Lafarge成立之合資公司貢獻本集團若干於中國從事水泥業務之共同控制實體

之權益連同現金一億一千七百萬港元（如附註17(iii)所載），兩者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及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九日完成。

(iii) 本集團以現金代價六百七十五萬美元（約五千三百萬港元）向韓國現代綜合商事株式會社、現代

商船株式會社及現代建設株式會社收購大連希望大廈有限公司百分之四十五權益。有關收購事項

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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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回報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在香港之員工人數約為七百八十人，而在中國內地附屬公司及共

同控制實體員工約有一萬零五百四十人。職工之回報以其相關表現作基準。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及13.22條作出披露
(i) 向聯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及擔保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向其聯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及擔保共十七億二千四百萬

港元。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無抵押貸款

可轉換
實際權益 免息及 附息及 可贖回參與

聯屬公司 百分比 無固定還款期 無固定還款期 獲提供擔保 次級優先股 總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附註a） （附註b）

彪福有限公司 50% – 39 – – 39
廣州安德建築構件有限公司 40% 2 – – – 2
貴州畢節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79% 5 24 – – 29
貴州頂效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89% 3 56 – – 59
貴州凱里建安混凝土有限公司 74% 3 2 – – 5
貴州凱里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89% 20 20 – – 40
貴州新蒲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79% 17 43 – – 60
貴州習水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89% 28 – – – 28
貴州遵義建安混凝土有限公司 74% 2 3 – – 5
貴州遵義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79% 17 25 – – 42
南丫越捷有限公司 60% 17 – – – 17
南京江南水泥有限公司 60% 115 – – – 115
深圳南丫越捷混凝土構件有限公司 50% 1 – – – 1
四川合江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89% 1 16 – – 17
超合有限公司 50% – – 5 – 5
TH Industrial Management Limited 50% 251 224 300 – 775
長江流域創業 II有限公司 75% 75 – – – 75
瑞安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30% – – – 390 390
上海瑞安建築有限公司 50% 20 – – – 20

577 452 305 390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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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聯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備考合併資產負債表如下：

百萬港元

非流動資產 12,750

流動資產 7,676
流動負債 (4,639)

流動負債淨額 3,037

非流動負債 (8,078)

7,709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8,637
少數股東權益 (928)

7,709

a. 本集團提供予以下聯屬公司之貸款乃以不同的利率計息。

聯屬公司 年利率

彪福有限公司 香港最優惠利率

貴州畢節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
貴州頂效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
貴州凱里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
貴州新蒲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2%
貴州凱里建安混凝土有限公司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
貴州遵義建安混凝土有限公司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
貴州遵義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
四川合江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
TH Industrial Management Ltd. 4.5%

b. 本集團向超合有限公司及TH Industrial Management Limited 提供以若干財務機構為
受益人之擔保，乃關於該等財務機構向以上該等公司提供之信貸及貸款融資。

c. 所有聯屬公司均為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向以上聯屬公司提供之貸款，乃由內部資源及銀行貸款支付，目的乃為該等公司提供投

資及／或營運資金。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該等聯屬公司呈報之資本承擔之總風險

約為九億六千七百萬港元。該等聯屬公司呈報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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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關控股股東特定履約契據之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及二零零四年十月，本公司獲批兩筆為期三年之銀行貸款，金額分別為一

億五千萬港元及二億港元。上述貸款規定SOCL 及／或羅康瑞先生（為持有SOCL 之一項全
權信託之酌情受益人）在貸款協議有效期內，保留本公司不少於百分之五十之控股權。一旦

違反該承諾，將會導致上述貸款失效。

兩筆分別為二億港元之現有銀行貸款規定SOCL 及／或羅康瑞先生在貸款協議有效期內，
保留本公司不少於百分之五十之控股權，而該兩筆現有銀行貸款已於二零零四年十月續期，

最後還款日期分別額外延長一年及三年。一旦違反該承諾，將會導致上述貸款失效。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另外兩筆分別為二億港元之現有銀行貸款已經續期，最後還款日期分別

延長至二零零八年二月及二零零七年一月。該等貸款規定SOCL 及／或羅康瑞先生在貸款
協議有效期內，保留本公司不少於百分之五十之控股權。一旦違反該承諾，將會導致上述貸

款失效。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五）期間（首尾兩

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所有股份轉讓將不會受理。為符合收取中期股

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五）下

午四時前一併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

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二十八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之營業額為六億六千八百萬港元，較二零零四年同期

減少百分之三十六。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未經審核綜合應佔溢利為一億一百萬港元，與去年同期之

溢利三億九千二百萬港元比較，由於去年上半年度出售瑞虹新城獲利二億七千四百萬港元及應

佔Yangtze Ventures Fund 投資晶門科技所獲一億七千八百萬港元的溢利，故本期間的盈利較去
年同期遜色。

集團在中國內地市場持續拓展業務於期內得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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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之房地產發展權益－瑞安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瑞安房地產」）

瑞安房地產於上海之主要發展項目及投資物業溢利貢獻良好，使集團在中國內地之房產業務持

續表現理想。

上海瑞虹新城
瑞虹新城第二期的銷售強勁。其中的第九、十、十一及十二座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正式落成，並

帶來利潤。第九及第十二座的三百九十五個單位於六月開始發售，於九月底已售出其中百分之四

十五，平均售價為每平方米一萬五千元人民幣，比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出售第十及第十一座之價格

高出百分之三十以上。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開始出租的瑞虹新城第二期商業中心，於二零零五年九月的出租率達百分

之九十九。

上海太平橋地區項目
此市中心商業及住宅綜合發展項目位於上海市中心，總樓面面積為一百一十萬平方米。上海新天

地休閑娛樂區錄得平均百分之九十七（北座）及百分之八十六（南座）之出租率。企業天地第一期

（包括第一、二座）的甲級辦公樓平均出租率達百分之九十七。翠湖天地豪華住宅發展項目第二

期的六百四十五個單位，將於二零零六年年初開始發售。

上海創智天地
位於上海巿楊浦區的創智天地，由中心區（包括寫字樓、教育及零售設施）、生活工作區（包括辦

公、住宅及零售設施），及研究開發區組成。創智天地項目的進展良好。中心區第一期五萬四千平

方米面積，已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開始出租，市場反應良好，而生活工作區的辦公單位亦將於二

零零六年年初開始發售。

杭州西湖天地
此娛樂休閒發展項目竣工時之總樓面面積將達五萬三千平方米。第一期位於三萬平方米之公園

內的十幢建築物，總樓面面積為五千三百平方米，已於上半年錄得百分百之租用率。第二期之建

築工程仍因動遷問題受阻。

重慶天地
重慶天地已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動土。項目位於重慶市的中心地區，土地面積約一百

三十萬平方米，項目完成後將提供約二百六十萬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重慶天地乃重慶市最大型

的巿區重建項目之一。第一期發展主要為住宅項目，總樓面面積為十三萬平方米，預期於二零零

七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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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項目
瑞安房地產在二零零五年四月投得此幅六十一公頃的土地，總樓面面積約為一百五十萬平方米，

而部分工程將於二零零六年第一季度展開。

中國內地之物業發展－瑞安建業

二零零五年九月，瑞安建業與摩根大通宣佈其牽頭的一個財團全面收購位於大連巿中心的未完

成優質甲級辦公大樓－希望大廈。瑞安建業持有此項投資的百分之四十五權益，購入價格理想。

希望大廈樓高三十八層，總樓面面積為九萬一千五百一十九平方米，待完成機電工程及裝修便告

落成，總發展成本估計為七千五百萬美元。工程預期在一年內完成。

中國內地之水泥業務

煤價格近期輕微回落，但市場上持續的生產力過剩及能源成本上漲導致集團上半年度在重慶的

業務經營困難。然而，預期長遠需求會回升，將有利於騰輝水泥的業務。

由於省政府落實進行基建項目，集團在貴州的水泥銷售量增加。至二零零五年中，貴州多個地區

的優質水泥需求強勁，水泥價格因而提高。集團在水城的新收購項目已開始帶來盈利貢獻。瑞安

建業目前佔有貴州優質水泥巿場五成的份額。

二零零五年八月，瑞安建業與世界最大的水泥生產商拉法基宣佈組成合資企業，以合併各自在中

國的水泥業務。此舉標誌著集團得以成功落實成為內地具領導地位的優質水泥供應商的策略。合

資企業定名為拉法基瑞安水泥，拉法基持有百分之五十五權益，瑞安建業則持有百分之四十五權

益。

拉法基瑞安水泥將合併拉法基於內地的水泥業務－於四川、重慶及北京的業務，與瑞安建業在重

慶及四川的水泥業務、三個位於貴州規模較大的水泥廠，以及於十月底已取得中央政府正式批准

購入位於雲南的數間重要水泥廠，只須於未來數月符合所有其他條件，交易便告完成。二零零五

年底，合資企業（包括雲南）的總產量將為每年一千七百四十萬噸。此合資企業交易已於二零零

五年十一月一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獲股東一致通過， 拉法基瑞安水泥於二零零五年十
一月九日正式成立。

拉法基瑞安水泥於十一月中宣佈以三千八百萬美元收購四川雙馬投資集團，此項收購令合資企

業在中國的水泥生產能力增加至二千一百萬噸，進一步鞏固其在中國西南部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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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基金

集團分別持有百分之六十五點五和百分之七十五點四權益的兩項Yangtze Ventures Funds投資
組合及持有百分之七十五點八權益的On Capital China Tech Fund創業基金，均取得穩定進展。

Yangtze Ventures Funds
晶門科技（Solomon Systech）
晶門科技乃從事半導體和高壓集成電路開發業務。公司股價較上財政年度末上升，令Yangtze
Ventures Funds 錄得進一步收益一千六百萬港元。

中國基建集團（中國基建）

中國基建從事長江沿岸港口項目發展和管理的投資。該集團所投資的中國基建港口（持有武漢

一個港口）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在香港創業板首次公開招股，令該集團取得一次性收益一千六百

萬港元，並持有該公司上巿後百分之十八點九九的權益。

於下半年，其他投資可能進行新一輪的資金籌措，包括首次公開招股，預期可帶來可觀的溢利貢

獻。

On Capital China Tech Fund
On Capital China Tech Fund 繼續尋找無線電技術、電腦保安、網上遊戲、使用Linux開發軟件、採
購軟件及電訊基礎設施技術等方面的投資機會。目前的投資組合表現符合管理層的預期。

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之建築業務

上半年業務表現滿意，集團專注處理已完成合約最終賬目的做法已取得成效，因而中期業績好轉。

此業務首半年的總營業額為六億六千四百萬港元，期內取得的合約總值為四億七千七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手頭合約總值及未完成合約總值分別約三十四億港元與二十四億

港元（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四十五億港元與二十八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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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承建
由於公營房屋巿場競爭極為激烈，瑞安承建未能於期內投得香港房屋委員會的任何招標工程。但

瑞安承建於期內獲穩定數量的保養服務工程合約，並取得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一份價值二億六千

萬港元的建築工程合約。

瑞安建築
瑞安建築取得瑪利曼學校的工程合約，合約金額達九千二百萬港元。上半年建築署對公營機構工

程的需求仍然偏低。瑞安建築呈交兩項設計及建築標書予建築署，結果將於下半年揭盅。展望將

來，瑞安建築將會投標興建建築署的暫緩項目中最大規模的添馬艦政府總部，合約金額估計達四

十億港元。

瑞安建築獲得一項位於中國廣州佔地七萬一千平方米的商業發展項目的管理合約。此項目由瑞

安集團（瑞安建業私人持有的母公司）擁有，該合約包括建築及翻新工程。

德基設計工程
上半年完成或在建的主要裝修及樓宇翻新工程包括瑞士聯合銀行的擴建、怡心園、香港狄士尼樂

園的數項工程、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工程、南豐發展及香港匯豐銀行的工程。於上半年取得的工程

總值為一億一百萬港元。

集團於澳門之業務取得利潤。德基（澳門）取得永利渡假村酒店及威尼斯人渡假村（路蕌城）的工

程，上半年的在建工程還有永利賭場。

德基的隊伍在大連已開始與當地伙伴億達集團着手物色顧問及籌備開展希望大廈工程。

珠三角之建材業務

位於珠海的直灣石礦場繼續營運，預計會帶來穩定收益。由於當地政府的政策變動，出售珠海桂

山地盤平整合約之計劃延期，而集團正與各有關單位磋商出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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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雖然若干內地主要城巿的物業價格下降，但整體巿場對優質住宅的需求仍然殷切，由此可預期瑞

安房地產之業務前景良好。集團預計上海翠湖天地第二期及上海創智天地生活工作區的銷售將

在未來十二個月帶來利潤。

集團參與的財團購入位於大連的半完成資產，正是集團建立新收入來源的機會。集團對於未來在

中國物色類似的商機表示樂觀。

在水泥業務方面，集團與拉法基組成的合資企業有重大的發展潛力，是重要的里程碑。集團深信

該合資企業將成為中國內地領先的水泥製造商，並帶來可觀的長遠回報。

集團持有之創業基金若干投資的上巿計劃及集資方案，均預期可帶來滿意的回報。

建築業務方面，集團繼續維持低開支的優勢，並能在巿況容許時擴展業務。因與澳門旅遊服務有

關的裝修工程業務具較佳的合約價值並可提供更高利潤，德基將繼續專注發展此項業務。

資本負債比率及財務政策
流動資金及融資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扣除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集團之銀行貸款為十七億四千八百萬

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十一億九千六百萬港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淨銀行貸

款（即總銀行貸款減去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及股東權益兩者之比例計算，由二零零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之百分之六十一上升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的百分之八十三。

財務政策
銀行貸款主要以港元計值，息率以浮息計算。集團在中國內地之投資，部份以港元貸款籌集。基

於集團在中國內地之業務收益乃以人民幣計算，即使人民幣匯率出現波動，亦預期不會對集團之

業務表現和財政狀況構成重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本集團並未為人民幣匯率風險作出對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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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a) 公司普通股份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普通股中擁有之權益（全部均為長倉）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股數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羅康瑞 – 185,183,000
王英偉 120,000 –
蔡玉強 492,000 –
黃月良 – –
黃福霖 – –
羅何慧雲 234,000 –
恩萊特 –
王克活 228,000 –
祁雅理 – –
鄭慕智 – –
陳家強 – –

附註：

上述之185,183,000股中之166,148,000股及19,035,000股股份分別由集團之最終控股公司SOCL及其非

直接全資附屬公司Shui On Finance Company Limited持有。SOCL則由Bosrich Unit Trust持有。 此單位

信託之單位由一全權信託擁有，而羅康瑞先生乃該全權信託之受益人。因此，羅康瑞先生被視為擁有該

等股份之權益。

(b) 公司購股權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一日作出修訂後，本集團於一九九七年一

月二十日開始採用的僱員購股權計劃（「舊計劃」）已被終止及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以新的購股權計劃所取代（「新計劃」）。自此，再沒有任何購股權在舊計劃下授出。惟在該

計劃終止前授出的購股權則仍繼續生效及可予行使。

新計劃之主要條款已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日的通函內摘要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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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可於下列行使期內認購19,593,000股股份而未獲行使之購股權
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五年

於 期內取消／ 於 九月三十日 於購股權
合資格參與人 二零零五年 歸屬條件 二零零五年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行使日
之類別或名稱 授予日期 每股認購價 四月一日 期內授予 期內行使 未能達成 期內作廢 九月三十日 之行使期限 公司股價

港元 港元
（附註a） （附註b）

董事

王英偉先生 27.8.2002 6.00 80,000 – – – – 80,000 27.2.2003 至  26.8.2007
27.8.2002 6.00 5,000,000 – – (1,500,000) – 3,500,000* 27.8.2005 至  26.8.2010

蔡玉強先生 4.7.2000 9.56 70,000 – – – (70,000) – 4.1.2001 至  3.7.2005
17.7.2001 9.30 140,000 – – – – 140,000 17.1.2002 至  16.7.2006
27.8.2002 6.00 168,000 – – – – 168,000 27.2.2003 至  26.8.2007
27.8.2002 6.00 5,000,000 – – (1,625,000) – 3,375,000* 27.8.2005 至  26.8.2010

黃月良先生 4.7.2000 9.56 200,000 – – – (200,000) – 4.1.2001 至  3.7.2005
17.7.2001 9.30 200,000 – – – – 200,000 17.1.2002 至  16.7.2006
27.8.2002 6.00 160,000 – – – – 160,000 27.2.2003 至  26.8.2007
27.8.2002 6.00 2,000,000 – – (400,000) – 1,600,000* 27.8.2005 至  26.8.2010

黃福霖先生 4.7.2000 9.56 160,000 – – – (160,000) – 4.1.2001 至  3.7.2005
17.7.2001 9.30 160,000 – – – – 160,000 17.1.2002 至  16.7.2006
27.8.2002 6.00 110,000 – – – – 110,000 27.2.2003 至  26.8.2007
27.8.2002 6.00 2,000,000 – – (700,000) – 1,300,000* 27.8.2005 至  26.8.2010

羅何慧雲女士 4.7.2000 9.56 160,000 – – – (160,000) – 4.1.2001 至  3.7.2005
17.7.2001 9.30 160,000 – – – – 160,000 17.1.2002 至  16.7.2006
27.8.2002 6.00 66,000 – – – – 66,000 27.2.2003 至  26.8.2007
27.8.2002 6.00 2,000,000 – (300,000) (800,000) – 900,000* 27.8.2005 至  26.8.2010 9.45

王克活先生 4.7.2000 9.56 280,000 – – – (280,000) – 4.1.2001 至  3.7.2005
17.7.2001 9.30 280,000 – – – – 280,000 17.1.2002 至  16.7.2006
27.8.2002 6.00 88,000 – – – – 88,000 27.2.2003 至  26.8.2007
27.8.2002 6.00 2,000,000 – – (1,000,000) – 1,000,000* 27.8.2005 至  26.8.2010

小計 20,482,000 – (300,000) (6,025,000) (870,000) 13,287,000

其他僱員（合計） 4.7.2000 9.56 988,000 – (6,000) (26,000) (956,000) – 4.1.2001 至  3.7.2005 9.25
17.7.2001 9.30 1,124,000 – (6,000) (40,000) – 1,078,000 17.1.2002 至  16.7.2006 9.25
27.8.2002 6.00 858,000 – (110,000) (38,000) – 710,000 27.2.2003 至  26.8.2007 9.45
27.8.2002 6.00 4,000,000 – (200,000) (1,700,000) – 2,100,000* 27.8.2005 至  26.8.2010 9.45

4.8.2003 5.80 484,000 – (78,000) (16,000) – 390,000 4.2.2004 至  3.8.2008 9.40
26.7.2004 7.25 986,000 – (104,000) (8,000) – 874,000 26.1.2005 至  25.7.2009 9.28
29.7.2005 9.30 – 1,154,000 – – – 1,154,000 29.1.2006 至  28.7.2010

小計 8,440,000 1,154,000 (504,000) (1,828,,000) (956,000) 6,306,000

28,922,000 1,154,000 (804,000) (7,853,000) (1,826,000) 19,593,000

* 此等購股權乃根據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日之通函內的特別批授建議授出，有關董事或員工須達到

若干財務及工作表現目標，該等購股權方可行使。歸屬條件之達成程度於期內決定。歸屬條件未能

達成之購股權於上表被視作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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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在授出購股權前一天，本公司股份每股收市價為9.25港元。

b. 於每位合資格參與人類別中所披露之公司股價為年內購股權行使日期前一天的加權平均收市價。

於期內授出之購股權之公平值按二項式模式計算為二百六十萬港元。已授出之購股權已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於財務報表內反映。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存置之登
記冊所載，有關證券及期貨條例或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內規定須向本公司及

聯交所作出知會之資料：

(i) 本公司之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務證券中擁有任何權益（不論長倉及淡倉），及

(ii) 本公司之董事及行政總裁或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於本財政期間概無持有或曾行使認

購本公司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務證券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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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

除外）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在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貸條例第XV部
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之 於本公司之
姓名 普通股數目 持股百分比

謝清海 16,144,000 5.98%

上述股份乃由謝清海先生之聯營公司Value Partners Limited所持有。

股份購買、出售或贖回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根據附錄十四第A.4.1條以特定任期委任，而須根據本公司之細則（「細
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膺選連任。根據第A.4.2條，每名董事（包括有特定任期者）須
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本公司董事並非嚴格遵照第A.4.2條告退，惟根據細則所訂明，本公司
三分之一董事（主席及行政總裁除外）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審議中期財務報表時，與管理層審議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實務，並向董事會匯

報核數、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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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期內，薪酬委員會已審閱向行政人員及管理人員授出年度花紅及購股權之建議及執行董事薪酬

架構。期內，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大量授出之購股權已經歸屬。薪酬委員會已討論歸屬條件之達成

程度，並提呈歸屬百分比供董事會批准。

採納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巿規則附錄十之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應本公司查詢，各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